附件3

乐山高新区首次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退出消防员转岗安置工作选岗方案

为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根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在川安置工作方案》（川应急〔2025〕10号）等文件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选岗时间及地点
2025年8月11日上午10:00，在乐山高新区管委会430会议室举行（暂定，如有变更另行通知）。
二、选岗对象
首次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转岗安置地在乐山高新区的消防员。
三、参会单位
乐山高新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乐山市应急管理局高新区分局、安谷镇、乐山高新创新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四、选岗顺序
此次选岗4人，采用赋分选岗，选岗排序由评分高者至低者依次选岗。
五、选岗工作流程
1.市应急管理局高新区分局领导宣读选岗规则；
2.安谷镇、乐山高新创新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介绍备选岗位的工作地点、具体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福利保障等情况；
3.参加选岗人员选岗；
4.宣布选岗结果；
5.党群工作部领导讲话。
六、选岗规则
1.转岗退出消防员必须将本人身份证和已取得的各种技能证书原件携带齐全。
2.转岗退出消防员应严格遵守选岗流程和选岗纪律，按时入场，每人选岗时间5分钟，选岗签字按手印后不得更改。不能按时到场选岗的，或不到场选岗的，视为自动放弃选岗，取消选岗资格，由下一名消防员递补选岗。
3.选岗时，参加选岗的人员应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严禁大声喧哗，严禁随意讨论或干扰他人选岗。
4.选岗时应选择与自身条件相符的岗位，提前了解各岗位要求，将心仪岗位自行排序，确保现场选岗顺畅。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5.选岗现场将签订《转岗退出消防员公开选岗确认表》，转岗退出消防员确认后不得更改，同时为转岗退出消防员开具《退出消防员转岗介绍信》，明确到接收单位报到时限和具体要求。
6.选岗原则上要本人亲自到场选择单位签名，如有特殊情况确需家人代为选择单位签名的，必须提前一天向乐山高新区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协作配合机制办公室（乐山市应急管理局高新区分局）提出申请，并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以及能证明其为家人关系的有效证明。
7.安置结果将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转岗消防员应在规定时间内到接收单位报到，如不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报到手续的，本年度不再安置并退回档案。
8.根据相关规定，转岗消防员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乐山高新区安排工作的，视为放弃转岗安置待遇。在待转岗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取消其转岗安置待遇。
9.本规则由乐山高新区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协作配合机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联系单位：乐山市应急管理局高新区分局，联系电话：0833-2508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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